
請民眾攜帶身分證、印章前來辦理：

病危返家探視：

☆診斷證明書(請醫院蓋大印及醫師章)

☆可證明關係之戶籍文件

病危通知單(若診斷證明書有註記病危、生命危險等字眼就不用附)

返家奔喪：

☆死亡證明書(請醫院蓋大印及醫師章)

☆可證明關係之戶籍文件

訃聞

☆如無法前來辦理可先填寫保證書，填妥後再回傳本監上述全部文件及具

保人身分證影本，(診斷診明書、病危通知單、死亡證明、訃聞、保證書)

正本後寄或交付當日返家探視戒護員。

☆交通費部分本監以搭計程車的方式前往探視，車資回程半價，請家屬當

場與司機結算，本監不經手，請填寫願意/不願意。

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名籍股

地址：嘉義縣鹿草鄉維新新村1號

專線：05-3622953

傳真：05-3622105

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辦理返家探視/奔喪下列文件:


